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及本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盛路

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或“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6月17日下发的《关于对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351号），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与讨论，并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估字

【2020】第 177 号），评估机构对合正电子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

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4677.85 万元，市场法评估值为 4736.53 万元。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方法的适当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重要评估参

数选取的合理性、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以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发

表明确意见。 

（一）评估方法的适当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注册资产评估师

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

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

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思路。鉴于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且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汽车行

业产销两端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加之合正电子近年来客户结构转型升级战略推进进

度不及预期，新产品推出质量不稳定导致市场反应欠佳，合正电子未来收益情况较

难预计，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而选择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评

估方法的选择恰当。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

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参数的取值结合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现实经营状

况等因素，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四）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估单

位有可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对象均属于汽车零部件

行业，经营模式类似，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行业状况相同，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

成本等核心参数相近，因此，可比公司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五）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思路。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单项有

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

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

的整合效应。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

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

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

的结果。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了企业具备

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是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评估合正电子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为盛路通信出售合正电子 100%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合正电

子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在整车企业中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现有客户资源、

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因此，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市场法的评估结论相对更为客观、公正

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采用的估值方法恰当，评估

参数的取值合理，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

本次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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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马云辉 

 

梁黔义 

 

彭晓伟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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